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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关于印发《设立内资商业保理公司试点申报指引》的通知
 
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市商务局：
根据《商务部关于在重庆两江新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商业保理试点有关问题的复函》（商资函〔2013〕680号）文件精神，我厅制定了《设立内资商业保理公司试点申报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江苏省商务厅
                                                                                             2013年10月28日
 
 







设立内资商业保理公司试点申报指引
 
一、申报依据
《公司法》、《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12]419号）、《商务部关于在重庆两江新区、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商业保理试点有关问题的复函》（商资函〔2013〕680号）。
二、申报条件
设立内资商业保理公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商业保理公司的投资者应具备开展保理业务相应的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近期没有违规处罚纪录；主出资人应当为熟悉相关行业的公司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且在申请前1年总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
（二）商业保理公司应当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成立。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一次性足额缴纳，且来源真实合法；
（三）商业保理公司在申请设立时，应当拥有2名以上具有3年以上金融领域管理经验且无不良信用纪录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系指担任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相当职务的管理人员；
（四）商业保理公司不得混业经营；
（五）商业保理公司应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风险评估、业务流程操作、监控等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经营范围：
商业保理公司可以受让供应商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或服务合同所已经或将要产生的应收账款，为供应商提供下述全部或部分服务：
（一）贸易融资；
（二）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
（三）销售分户账管理；
（四）与本公司商业保理业务相关的信用风险担保；
（五）资信调查与评估；
（六）相关咨询服务；
（七）法律法规准予从事的其他业务。
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存款；
（二）发放货款或受托发放货款；
（三）专门从事或受托开展与本公司商业保理业务无关的催收业务、讨债业务；
（四）受托投资；
（五）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四、申报材料
（一）申请书；
（二）投资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由投资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的章程；
（四）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资信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五）投资各方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1年的年度审计报告；
（六）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名单及投资各方董事、监事委派书，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拟任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bookmark: _Hlt367040468]（七）商业保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表(见附件)、高管人员身份证明、学历证明、执业资格证明及金融领域从业经验证明（包括曾就业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或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等）；
（八）风险评估、监控等风险控制制度；
（九）商业保理公司资金实行银行托管，资金托管银行提供的相关托管制度；
（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名称中应标明“商业保理”字样）；
（十一）场地使用证明或租赁协议、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
（十二）股东承诺书（见范本）；
（十三）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请示文件；
（十四）商务部门要求的其它文件。
可行性研究报告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主出资人为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注册地、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等。投资者或其关联实体从事保理业务或相关行业的业绩和经验等情况；
（二）商业保理公司设立方案：
1、公司基本情况：包括拟用名称、注册地、法定代表人、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出资结构、经营范围；
2、投资规模分析、资金来源说明；
3、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三）拟开展商业保理业务项目介绍：包括市场分析、操作流程及特点、风险控制制度等。
五、申报程序
（一）拟在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中的南京、无锡、常州和苏州四市设立内资商业保理公司的投资者向所在地省辖市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所在地省辖市商务主管部门初审合格后报省商务厅审批；
（三）省商务厅审核同意后作出批复。行业分类暂定为“租赁及商务服务业”项下的“其他商务服务”；
（四）公司持批复文件到工商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拟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商业保理公司的投资者由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直接负责项目审批。
附件：
1.商业保理公司高管人员个人情况登记表
2. 股东承诺书
 
 



























附件1             
商业保理公司高管人员个人情况登记表
公司名称：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国    籍
	　

	拟任职务
	 

	学   历
	　
	专 业
	　
	出生年月日
	　

	家庭住址
	　

	办公电话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受教育经历
	

	
	

	
	

	
	

	
	

	工作简历
	

	金融领域从业经验
	供职机构
	　职   务
	年   限　

	
	 
	　
　
	　
　

	
	 
	　
　
	　
　

	
	 
	　
　
	　
　

	业  绩
	 

	
	

	
	

	
	

	
	

	
	
	
	
	
	
	
	
	
	
	


 




附件2
股东承诺书
 
本公司就设立经营“                 公司”（名称）承诺如下：
一、出资人具备以下条件
（一）开展商业保理业务相应的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未以借贷资金和他人委托资金投资，主出资人在申请前1年总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善的风险内控制度；
（三）近期没有违规处罚记录。
二、申请设立商业保理公司具备以下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且来源真实合法，由出资人一次足额缴纳；
（二）拥有2名以上具有3年以上金融领域管理经验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高管人员，以及与其业务相适应的合格专业人员。
三、申请设立的商业保理公司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开展业务，在经营中做到：
（一）以公司注册资本金、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以及借用短期外债和中长期外债作为营运资金，风险资产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10倍；
（二）严格按照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不混业经营，不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活动，不专门从事或受托开展催收业务和从事讨债业务；
（三）建立开展商业保理业务相应的管理制度，健全相关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防范经营风险；
（四）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将应收账款权属状态予以公示；
（五）向省商务厅和所在地市商务局报送月度业务情况统计表、季度财务报表和经中介机构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及经营情况说明书，并对报告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负责；
（六）接受省、市商务等相关部门对上一年度商业保理业务开展情况的检查。
（七）本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同意省、市商务等相关部门停止本公司的试点资格（停止试点后，本公司应立即办理公司注销或取消商业保理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并接受相关部门依法进行的处罚：
1、吸收存款；
2、发放货款或受托发放货款；
3、专门从事或受托开展与本公司商业保理业务无关的催收业务、讨债业务；
4、受托投资；
5、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我公司对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投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        投资方公章
 
       年  月  日

